
臺南市立白河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作業要點 

第一條 本作業要點訂定依據如下： 

一、國民教育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二、教育部 103年 4月 25日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 

三、臺南市政府 101年 1月 10日臺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辦法。 

四、臺南市政府 102年 1月 4日臺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 

五、教育部 108年 6月 28日修正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 

六、教育部 112年 12月 7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實施辦 

   法。 

第二條 學生成績評量為協助學生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為目的，並具有下列功能： 

一、學生據以瞭解自我表現，並調整學習方法與態度。 

二、教師據以調整教學與評量方式，並輔導學生適性學習。 

三、學校據以調整課程計畫，並針對學生需求安排激勵方案或補救教學。 

四、家長據以瞭解學生學習表現，並與教師、學校共同督導學生有效學習。 

第三條 學生成績評量，應依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及日常生活表現，分別評量之；其評量範圍及內涵如下： 

一、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其評量範圍包括課程綱要所定之領域學習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及其所融入之重大議題；其內涵包   

                               括核心素養、能力指標、學生努力程度、進步情 

                               形，並應兼顧認知、情意、技能及參與實踐等層 

                               面，且重視學習歷程與結果之分析。 

二、日常生活表現：其評量範圍及內涵包括學生出缺席情形、獎懲紀錄、團體活動 

                  表現、品德言行表現、公共服務及校內外特殊表現等。 

第四條 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原則如下： 

一、目標：應符合教育目的之正當性。 



二、對象：應兼顧適性化及彈性調整。 

三、時機：應兼顧平時及定期。 

四、方法：應符合紙筆測驗使用頻率最小化。 

五、結果解釋：應標準參照為主，常模參照為輔。 

六、結果功能：應形成性及總結性功能並重；必要時應兼顧診斷性及安置性功能。 

七、結果呈現：應質性描述及客觀數據並重。 

八、結果管理：應兼顧保密及尊重隱私。 

第五條 學生成績評量，應依第三條規定，並視學生身心發展及個別差異，採取下列適當之方式辦理：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 

                     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問卷、檢核表、 

                     評定量表等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性目標，採書面報告、口 

               頭報告、口語溝通、實際操作、作品製作、展演、行為觀察等方式。 

三、檔案評量：依學習目標，指導學生本於目的導向系統彙整或組織表單、測驗、 

               表現評量等資料及相關紀錄，以製成檔案，展現其學習歷程及成果。 

特殊教育學生之成績評量方式，由學校依特殊教育法及其相關規定，衡酌學生學習需求及優勢管道，彈性調整之。 

第六條 學生成績評量時機，分為定期評量及平時評量二種，各佔該學習領域百分之五十。相關評量方式及比例須由各領域會議通過，經學期初課程

發展委員會審查，校長核可後實施，並於學期開始時公布。領域學習及彈性學習課程評量應兼顧定期評量及平時評量，惟定期評量中紙筆測

驗之次數，每學期三次，惟九年級第二學期為二次。 

一、平時評量：成績佔 50﹪，兼採紙筆測驗及非紙筆測驗之評量模式，平時評量中 

              紙筆測驗之次數，於各學習領域皆應符合第四條第四款最小化原則。 

二、定期評量：成績佔 50﹪。      

三、日常生活表現：以平時評量為原則，評量次數得視需要彈性為之。 

第七條 學生成績評量之評量人員及其實施方式如下： 



一、各領域學習及彈性學習課程：由授課教師評量，且須於每學期初向學生及家長 

                              說明評量計畫，每次定期評量後繳交電子檔給教 

                                      務處，原稿保留三年備查。 

二、日常生活表現：由導師參據學校各項紀錄，以及各領域學習及彈性學習課程授 

                  課教師、學生同儕及家長意見反應等加以評定。 

三、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評量準則」第 8條規定，學生依國民中學技藝 

    教育實施辦法，於國民中學階段修習抽離式技藝教育課程者，其職群所對應之 

    領域學習課程學期成績，應包括抽離式技藝教育課程總成績，並按抽離式技藝 

    教育課程每週節數占對應之領域學習課程每週排定節數之比率計算。 

第八條 學生定期評量之審題機制與迴避原則如下： 

一、審題機制：試題審查由任教同一學年科目之教師負責審題，審題分析表含包含 

              試題雙向細目分析表及領域試題分析表兩部份，學年教師審題完請 

              簽名並於交試題時一起交至教務處教學組。(由下次出段考的教師審 

              題) 

二、迴避原則：若命題或審題教師子女就讀（審）題班級，或有其他需迴避情形， 

              請於工作分配時主動向教導主任或領域召集人提出，另行安排其他 

              教師擔任工作。 

第九條 定期評量若發生學生因不可抗力之原因、公差假而缺考，應於該學期結束前補考。但學生無故缺考者不得補考；其缺考之定期評量成績以零

分計算。補考成績依據「臺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成績計算方式如下： 

一、因公、喪、病、產假或不可抗力事由請假缺考者，按實得分數計算。  

二、因事假缺考者，其補考成績在六十分以下者，依實得分數計算；超過六十分者，超過部分之分數以百分之八十計算。 

第十條 學生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之平時及定期成績評量結果，應依評量方法之性質以等第、數量或質性文字描述記錄之。 

前項各領域學習及彈性學習課程之成績評量，至學期末，應綜合全學期各種評量結果紀錄，參酌學生人格特質、特殊才能、學習情形與態度

等，評定及描述學生學習表現和未來學習之具體建議；並應以優、甲、乙、丙、丁之等第，呈現各領域學習及彈性學習課程學生之全學期學

習表現，其等第與分數之轉換如下： 



一、優等：九十分以上。 

二、甲等：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 

三、乙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 

四、丙等：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 

五、丁等：未滿六十分。 

前項等第，以丙等為表現及格之基準。 

學生日常生活表現紀錄，應就第三條第二款所列項目，分別依行為事實記錄之，並酌予提供具體建議，不作綜合性評價及等第轉換。 

第十一條中輟復學學生成績計算，由學校視學生實際學習情形彈性處理之。 

        非自願性中輟復學學生，具奮發向上、樂觀進取、服務奉獻等表現，足堪楷模者， 

        學校得視其表現，召開成績委員會議，專案核予畢業證書。 

第十二條學校就國民中小學學生領域學習及彈性學習課程及日常生活表現之成績評量紀錄及 

        具體建議，每學期至少應以書面通知家長及學生一次。 

學校得公告說明學生分數之分布情形。但不得公開呈現個別學生在班級及學校排名。 

第十三條學校應結合教務、學務、輔導相關處室及家長資源，確實掌握學生學習狀況，對學 

        習表現欠佳學生，應訂定並落實預警、輔導措施(附件一)。 

學生學習過程中各領域學習及彈性學習課程之成績評量結果未達及格基準者，學校應實施補救教學及相關補救措施。 

學生日常生活表現欠佳者，學校應依教師輔導及管教學生相關規定施以輔導，並與其法定代理人聯繫，且提供學生改過銷過及功過相抵之機

會。 

第十四條學生修業期滿，符合下列規定者，為成績及格，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未達畢業標 

        準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一、學習期間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 

    且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二、八大學習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其各學習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均達丙 

    等以上。 



第十五條學生之成績評量結果，應妥為保存及管理，並維護個人隱私與權益；其評量結果及 

        紀錄處理，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成績申請複查方式：學生若對當次成績有疑慮，得於成績公佈後一週內提出複查申 

        請，逾期不受理。 

        一、筆試成績：請向原任課老師申請再次進行審查。 

        二、作業、實作等成績：請向原任課老師申請再次進行審查。 

第十七條為提昇學生學業成績，協助學生順利升學，學校得於九年級應屆畢業生辦理教育會 

        考模擬考，做為學生熟悉教育會考題型之方式，但模擬考成績不列入學生成績評量。 

第十八條  身心障礙學生成績，應就其個別能力、特質及需求，提供適當之評量調整措施及 

          彈性調整其及格基準。安置於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授課教師可視情況與特教 

          個管教師共同討論之。  

第十九條 身心障礙學生，其各領域、科目定期評量及學期學業成績，以實得分數或等第登錄。 

         但其全學期學習表現或學期學業成績，達彈性調整後之及格基準者，僅以及格等第 

         登錄。 

第二十條本辦法經各領域課程小組會議及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台南市立白河國民中學成績評量欠佳學生預警、輔導及補考辦法 

壹、依據辦法： 

一、臺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辦法。 

二、臺南市立白河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作業要點。 

貳、適用對象：本校七、八、九年級學生。 

參、設立「學生成績評量小組」，建立預警機制及輔導措施： 

一、成績預警： 

1. 學校應於每學期結束後，下學期開學前，將跨學期總成績不及格領域達四個以上之學生，通知家長及學生，內容包含該生之成績狀況及

畢業資格規定。 

2. 各班導師應注意學生學習情況，隨時和家長連繫。 

二、學習輔導： 

1. 教務處對上述學生開設班級，實施補救教學，不強迫學生參加，但得鼓勵學生參加。辦理時間由教務處規劃。 

2. 各科任教師對學習狀況欠佳之學生應於平時給予適當之協助，必要時得利用課餘時間實施補救教學。 

三、召開「成績評量輔導小組會議」：每學期進行補考前，針對各領域未達及格標準 學生名單召開成績評量輔導小組會議，說明補考辦法及日

期時間地點，以進行輔導及補救措施。 

肆、補考措施： 

一、補考科目：所有領域科目。 

二、補考對象：各科不及格的學生自由報名參加。 

三、補考內容：依據教育部訂定之補救教學基本學習內容及選擇之教材內容，由各學習領域教師出題。 

四、補考成績： 

1. 補考成績及格者，該領域學期成績以六十分登記。 

2. 補考成績不及格者，該領域成績就補考成績或原成績擇優登記。 

3. 補考成績應於補考後由註冊組彙整登記及保存。 



伍、安置於普通班之身心障礙生成績若於第五點之補考措施仍未達及格標準者，則由特教個  

    管教師與普通班授課教師共同討論後提供個別化之彈性補考，並視其特質及需求彈性調  

    整及格基準。 

陸、本辦法併同本校成績評量作業要點經各領域課程小組會議及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校長核可後實行，修正時亦同。 

 

 

 

 

 

 

 

 

 

 

 

 



臺南市立白河國中 113學年度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成績評量方式 

項目 

 

領域 

定期評量(50％) 平時評量(50％) 
備註 

紙筆測驗 多元評量 紙筆測驗 多元評量 學習態度 
其它 

 
是否每位學生是

否上台發表 

國文 
3次段考 

(100%) 
 

平時紙筆測驗 

(30％) 

國文習作、作

文及其他實作

項目(30％) 

學習態度 (30

％) 
特殊表現(10%) 

■規劃每位學生

上台發表 

英語 
3次段考 

(70%) 

3次聽力測

驗(30%) 

平時紙筆測驗 

(30％) 

英語習作及其

他作業 

(30％) 

學習態度 (40

％) 
 

■規劃每位學生

上台發表 

數學 
3次段考 

(100%) 
 

平時紙筆測驗 

(25％) 
作業 (25％) 

學習態度 (50

％) 
 

■規劃每位學生

上台發表 

自然 
3次段考 

(60%) 

實作 

(40%) 

平時紙筆測驗 

(40％) 

 

自然習作及其

他作業 

(30％) 

學習態度 (30

％) 

參與校外競賽於該次段考平時成績加

分，加分方式如下： 

（1）市級：第一名（＋5）、第二名

（＋4）、第三名（＋3）、佳作

（＋2）、參加（＋1）。 

（2）全國：第一名（＋10）、第二名

（＋8）、第三名（＋6）、佳作

（＋4）、參加（＋1）。 

■規劃每位學生

上台發表 

 

 

 

 

 

 



 

項目 

 

領域 

定期評量(50％) 平時評量(50％) 
備註 

紙筆測驗 多元評量 紙筆測驗 多元評量 學習態度 其它 

社會 
(歷史、地

理、公民) 

3次段考 

(100%) 
 

平時紙筆測

驗 (50％) 

社會習作及其

他作業 (30

％) 

學習態度 (20

％) 
 

■規劃每位學生

上台發表 

健體 
(健康教

育、體育) 

紙筆測驗 
(1學期 1

次) 

實作 

<附件一> 
評量項目及方式如<附件一> 

■規劃每位學生

上台發表 

藝文 
(音樂、美

術、表演) 

紙筆測驗 

實作(50%)

每學期三

次：平面

作品、立

體實作、

口頭報

告、分組

展演 

平時紙筆測

驗 (50％) 

每學期三

次：學習

單、課本作

業、書面報

告、檔案評

量 

  

日常生活表現(學期末總成績之加減

分)： 

加分(1~10分)→互動良好、熱心服

務、參加藝文活動、競賽表現 

減分(1~10分)→學習態度、秩序、

整潔、用具準備、出席狀況、遲交

作業、不專注、破壞 

■規劃每位學生

上台發表 

綜合 
(童軍、家

政、輔導) 

作業

(50%) 

學習單、

課本作

業。 

實作(50%) 

紙筆測

驗、實務

操作(繩結

等)、作品

(手工藝) 

 

出席狀況(50

％) 

加準時上課；

減蓄意缺課、

上課遲到等。 

上課態度(50

％) 

加上課認真參

與、回答問

題；減上課吵

鬧不參與。 

任教輔導活動科的教師，請配合生

涯檔案整理學習成果後結算定期成

績。 

表現優異者可給予

90↑給予肯定；表

現極不理想者亦可

給予 60↓以示提

醒。但在平均成績

上，希望能維持

『60分』以上。一

般平均範圍約

『70~90』分為主。 

■規劃每位學生

上台發表 

科技 

作業

(50%) 

學習單。 

實作(50%) 

實務操作 
 

出席狀況(50

％) 

加準時上課 

減上課遲到

等。 

上課態度(50

％) 

加上課認真回

答問題；減上

課吵鬧。 

 
■規劃每位學生

上台發表 



 

項目 

 

領域 

定期評量(50％) 平時評量(50％) 
備註 

紙筆測驗 多元評量 紙筆測驗 多元評量 學習態度 其它 

本土語  

3次段考

(包含聽說

讀)(100%) 

平時紙筆測

驗 (25％) 
作業 (25％) 

學習態度 (50

％) 
 

■規劃每位學生

上台發表 

讀寫蓮鄉 

(彈性) 
 

學習單(50

％) 

口頭報告

(50％) 

 

出席狀況(50

％) 

加準時上課；

減蓄意缺課、

上課遲到等。 

上課態度(50％) 

加上課認真參

與、回答問題；

減上課吵鬧不參

與。 

 
■規劃每位學生

上台發表 

探訪白河 

(彈性) 
 

學習單(50

％) 

口頭報告

(50％) 

 

出席狀況(50

％) 

加準時上課；

減蓄意缺課、

上課遲到等。 

上課態度(50％) 

加上課認真參

與、回答問題；

減上課吵鬧不參

與。 

 
■規劃每位學生

上台發表 

生活智慧 

(彈性) 
 

學習單(50

％) 

實作評量

(50％) 

 

出席狀況(50

％) 

加準時上課；

減蓄意缺課、

上課遲到等。 

上課態度(50％) 

加上課認真參

與、回答問題；

減上課吵鬧不參

與。 

 
■規劃每位學生

上台發表 

自治活動 

班級輔導 
 

口頭報告

(50％) 

學習單(50

％) 

 

出席狀況(50

％) 

加準時上課；

減蓄意缺課、

上課遲到等。 

上課態度(50％) 

加上課認真參

與、回答問題；

減上課吵鬧不參

與。 

 
■規劃每位學生

上台發表 

 

 

臺南市立白河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領域成績評量辦法 附件一 



一、依據辦法：臺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辦法。 

二、適用年級：七、八、九年級 

三、評量範圍： 

（一）平時評量：成績佔 50﹪。 

（二）定期評量：成績佔 50﹪。 

（三）努力程度：各階段健康與體育領域成績表現之努力情形 

（四）質化評量：以文字敘述將學習過程、結果詳加說明，並提供具體建議 

四、評量種類：實作評量、報告評量（資料蒐集評量）、紙筆評量…等。 

五、評量方式與配分： 

    (一)健教方面 

1.技能 40%：(1)健康技能：能正確操作健康相關技能以達成維護健康的目標 20%、 

                         課程活動，完成度及實踐度。10% 

                         (如健康管理、CPR、自救等能力) 

            (2)生活技能：表現自我適應管理、人際溝通互動、決策與批判的技能，展現有 

                         效解決健康問題與需求的基本能力。自評、互評 10% 

2.情意 20%：(1)健康覺察：能關心、評估影響健康的相關因素，並覺察自我健康方面態度 5% 

           (2)正向態度：在個人健康價值觀的基礎上，經提醒後能促進健康的態度。10% 

                         個人出缺席、學習態度與意願(主動提問、積極認真)5% 

3.認知 40%：(1)健康知識：能認識全人健康概念與其多層次意義，瞭解各健康議題知識內涵， 

                        描述行為與健康之間的關聯性與提出看法或結論。如：習作 15% 

           (2)技能概念：能理解健康相關技能的概念，認識健康自我管理的生活型態，提 

                        出促進健康生活品質的行動或策略。如學習單、筆試或心得感想 

                        報告 25%  

4.行為實踐加分：(1)自我管理：能妥善運用健康資訊、產品與服務，並持續做出促進健康及 

                             減少健康風險的行為，在過程中能自我監督與反省修正。 

                             如：日常生活行為-服儀、潔牙、指甲、生活型態。 

                (2)倡議宣導：為增進群體的健康，能表明自己促進健康的立場，並主動對 

                             群眾進行有效的健康宣導行為。 

  

 

   (二)體育方面： 

1.技能 50%：(1)技能表現：主觀動作(協調、流暢、美感、整體感…) 10%、 

                         客觀實作(個人比賽、團隊競賽、顆數、秒數)20% 



            (2)戰術運動：在單雙打、團隊比賽中能夠蒐集、分析資料及擬定戰術 20% 

        

2.情意 25%：(1)學習態度：個人出缺席、學習態度與意願 5%、 

                         團隊精神、合作學習實際情形 10%、 

                         服裝儀容、愛惜器材、準時歸還 5% 

            (2)運動欣賞：欣賞比賽、同儕觀摩 5% 

3.認知 25%：(1)運動知識：蒐集資料、分享運動新知、了解各運動歷史與來源 10% 

            (2)技能原理：運動常識、戰術策略 (筆試、心得) 15%     

4.行為實踐(加分項目)： 

(1)運動實踐：校內班際競賽、校外體育競賽(地區性/縣市性/全國性)5% 

(2)運動計畫：自己設計出一套運動計畫或參加活動，培養成終身運動 5% 

 

 體育 評量項目  

上學期 下學期 

七年級 桌球發球 100 公尺、接力 足球射門 壘球擲遠 

鉛球 跳遠 排球低手傳球 樂樂棒球賽作 

八年級 排球發球 200 公尺、接力 籃球罰球投籃 排球高手托球 

棒壘球跑壘 羽球發球 桌球推擋 排球 9人制實作 

九年級 羽球高遠球 800/1600 公尺 踢毽子、跳繩 籃球運球上籃 

棒壘球打擊 籃球籃下擦板 排球高低手組合 籃球 3on3實作 

※每學期必要測驗 2〜3 項，其餘運動項目由任課老師自主決定選測。 

※拔河項目，請老師自主融入課程。 

※體適能必測，但不列入評量成績。 

 


